
证券代码
：

002266

证券简称
：

浙富股份 公告编号
：

2011-023

浙江富春江水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重要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方式召开。

2

、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的通知及公告

浙江富春江水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董事会于

2011

年

4

月

29

日在《证券时

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刊登了《关于召开

2010

年度股东大会

的通知》。

二、会议召开情况

1

、会议召开时间：

2011

年

5

月

19

日（星期四）下午

14:30

时

2

、会议召开地点：浙江省桐庐县富春江镇红旗畈工业功能区浙江富春江水电设备股份有

限公司会议室。

3

、会议召集：公司董事会

4

、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方式。

5

、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孙毅先生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19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82336384

股，占公

司股份总额的

55.01%

。 其中有限售条件的股份

75620632

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50.53%

；无限售

条件的股份

6715752

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4.48%

。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保荐代表人国泰君安证券有限公司饶康达先生出席了

会议，浙江星韵律师事务所郝雪涛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四、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采用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票

82336384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票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回避票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2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0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票

82336384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票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回避票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3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0

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票

82336384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票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回避票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4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0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票

82336384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票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5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0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票

82336384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票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6

、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票

82336384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票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7

、审议通过了《关于银行授信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票

81707461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4%

；反对票

62892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6%

；弃权票

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浙江星韵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浙富股份

2010

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会议的

召集人资格和出席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等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股东大会规

则》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所通过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浙江星韵律师事务所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富春江水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一年五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２３４４

证券简称
：

海宁皮城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１－０３１

海宁中国皮革城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一、通过利润分配和转增股本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１

、海宁中国皮革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

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已获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７

日召开的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股东

大会决议公告刊登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８

日的《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

２

、 本次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距离股东大会通过利润分配和转增股本方案时

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利润分配及转增股本方案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如下：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２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按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５．００

元（含税，扣税后，个人股东、证券

投资基金、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４．５０

元）；同时，向全体股东以资本公积金每

１０

股

转增

１０

股。 对于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本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实施后，公司总股本由

２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增加至

５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５

日

除权除息日：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６

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６

日

转增流通股上市日：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６

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权益分派对象为：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５

日（星期三）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

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１

、本次所转增股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６

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

２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６

日通过股东托

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３

、以下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高管锁定股份、

ＩＰＯ

前限售股份

－

法人。

六、转增流通股上市日

本次所转增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６

日。

七、股本变动结构表

单位：股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

，

－

）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发行

新股送股公积金转股其他 小计 数量 比例
一

、

有限售
条件股份 ２０２

，

４３４

，

２２５ ７２．３０％ ０ ０ ２０２

，

４３４

，

２２５ ０ ２０２

，

４３４

，

２２５ ４０４

，

８６８

，

４５０ ７２．３０％

１

、

国家持
股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００

２

、

国有法
人持股 １７２

，

１２６

，

５００ ６１．４７％ ０ ０ １７２

，

１２６

，

５００ ０ １７２

，

１２６

，

５００ ３４４

，

２５３

，

０００ ６１．４７％

３

、

其他内
资持股 ２０

，

６５１

，

４００ ７．３８％ ０ ０ ２０

，

６５１

，

４００ ０ ２０

，

６５１

，

４００ ４１

，

３０２

，

８００ ７．３８％

其中
：

境内
非国有法
人持股

２０

，

６５１

，

４００ ７．３８％ ０ ０ ２０

，

６５１

，

４００ ０ ２０

，

６５１

，

４００ ４１

，

３０２

，

８００ ７．３８％

境内自然
人持股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００

４

、

外资持
股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００

其中
：

境外
法人持股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００

境外自然
人持股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００

５

、

高管股
份 ９

，

６５６

，

３２５ ３．４５％ ０ ０ ９

，

６５６

，

３２５ ０ ９

，

６５６

，

３２５ １９

，

３１２

，

６５０ ３．４５％

二
、

无限售
条件股份 ７７

，

５６５

，

７７５ ２７．７０％ ０ ０ ７７

，

５６５

，

７７５ ０ ７７

，

５６５

，

７７５ １５５

，

１３１

，

５５０ ２７．７０％

１

、

人民币
普通股 ７７

，

５６５

，

７７５ ２７．７０％ ０ ０ ７７

，

５６５

，

７７５ ０ ７７

，

５６５

，

７７５ １５５

，

１３１

，

５５０ ２７．７０％

２

、

境内上
市的外资
股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００

３

、

境外上
市的外资
股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００

４

、

其他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００

三
、

股份总
数 ２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０ ０ ２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 ２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５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八、相关参数调整

本次实施公积金转增股本后，按新股本

５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摊薄计算，

２０１０

年度公司基本每股

收益为

０．４６

元。

九、咨询办法

咨询地址：公司投资证券部

咨询电话：

０５７３－８７２１７７７７

传真电话：

０５７３－８７２１７９９９

咨询联系人：杨克琪

十、备查文件

１

、海宁中国皮革城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及决议公告；

２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权益分派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海宁中国皮革城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０

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２０５１

证券简称
：

中工国际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１－０２２

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７

日召开的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３３９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

每

１０

股派

３．５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３．１５

元）；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３

股。对于其他非居民企业，我公司未

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

３３９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分红后总股本增至

４４０

，

７００

，

０００

股。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６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７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６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１

、本次所（转增）股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７

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

２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股息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７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

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３

、以下股东的股息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８＊＊＊＊＊４７８

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２ ０８＊＊＊＊＊１１１

河北宣化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３ ０８＊＊＊＊＊００３

中元国际工程设计研究院
４ ０８＊＊＊＊＊６１３

中国电器科学研究院
５ ０８＊＊＊＊＊９４１

广州电器科学研究院
６ ０８＊＊＊＊＊９４３

济南铸造锻压机械研究所有限公司

五、本次所（转增）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７

日。

六、股份变动情况表

单位：股

本次变动前 本次公积金转
增股份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一
、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５４

，

２９６

，

２５１ １６．０２％ １６

，

２８８

，

８７５ ７０

，

５８５

，

１２６ １６．０２％

１

、

国家持股
２

、

国有法人持股
５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５．９３％ １６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７０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１５．９３％

３

、

其他内资持股
２９６

，

２５１ ０．０９％ ８８

，

８７５ ３８５

，

１２６ ０．０９％

其中
：

境内非国有法人持股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２９６

，

２５１ ０．０９％ ８８

，

８７５ ３８５

，

１２６ ０．０９％

４

、

外资持股
５

、

高管股份
二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２８４

，

７０３

，

７４９ ８３．９８％ ８５

，

４１１

，

１２５ ３７０

，

１１４

，

８７４ ８３．９８％

１

、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８４

，

７０３

，

７４９ ８３．９８％ ８５

，

４１１

，

１２５ ３７０

，

１１４

，

８７４ ８３．９８％

２

、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３

、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４

、

其他
三

、

股份总数
３３９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１

，

７００

，

０００ ４４０

，

７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七、本次实施（转增）股后，按新股本

４４０

，

７００

，

０００

股摊薄计算，

２０１０

年度每股净收益为

０．８２

元。

八、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丹棱街

３

号（

１０００８０

）

咨询联系人：孟宁、刘春明

咨询电话：

０１０－８２６８８６５３ ０１０－８２６８８４０５

传真电话：

０１０－８２６８８６５５

特此公告。

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０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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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

、

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通知于

2011

年

5

月

9

日分别以送达、传真等方式通知全体董事。会

议于

2011

年

5

月

19

日以传真表决方式召开，会议应参与表决董事

9

人

,

实参与表决董事

9

人。 会议符合《公

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形成以下决议：

一、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撤销〈公司

2010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公司于

2011

年

3

月

18

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

,

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0

年度利润分配

预案》

,

具体内容为

:"

拟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

2

元（含税），以公司

2010

年

12

月

31

日的股本

590,121,281

股计

算，拟派发现金股利

118,024,256.20

元，其余未分配利润

238,133,055.21

元待以后年度分配

" ("

原利润分

配方案

")

。 董事会同时同意将前述议案提交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于

2011

年

4

月

29

日接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

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1]629

号），该批复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11,359

万股新股

("

本次非公

开发行股票

")

。基于为公司发展以及股东利益的长远考虑，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等规定

,

经慎

重讨论后

,

公司拟撤销《公司

2010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即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不再审议前述议案。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完毕后

,

公司将根据发行结果重新研究利润分配事宜。 同时公司承诺新

利润分配方案中每股分配现金股利金额将不低于原利润分配预案中的每股分配现金股利金额。

针对上述情况中介机构通商律师事务所发表如下意见：

公司董事会为了保证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合法合规操作而撤销《公司

2010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本所

认为前述理由构成《股东大会规则》所要求的

"

正当理由

"

。

二、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延期召开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于

2011

年

4

月

28

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

,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

2010

年

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

并于

2011

年

4

月

30

日公告了《关于召开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拟于

2011

年

5

月

26

日召开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

由于

2011

年

4

月

30

日公告的《关于召开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中涉及的《公司

2010

年度利润分

配预案》 被董事会撤销， 公司决定推迟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 定于

2011

年

6

月

8

日召开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登记日变更为

2011

年

6

月

7

日。原定的会议地点、会议召开方式、参会股东股权

登记日不变。

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一年五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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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延期召开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本公司于

2011

年

4

月

30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

sse.com.cn

）上刊登了《关于召开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的公告，原定于

2011

年

5

月

26

日召开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为

2011

年

5

月

20

日（星期五），会议登记日为

2011

年

5

月

25

日（星期三）。

因工作安排原因，公司决定将此次股东大会延期至

2011

年

6

月

8

日

(

星期三

)

上午

9:00

召开。 会议登记

日变更为

2011

年

6

月

7

日（星期二）

8

：

00-12

：

00

及

14

：

00-18

：

00

。

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原定的会议地点、会议召开方式和参会股东股权登记日不变。

本公司对延期召开股东大会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

特此公告。

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一年五月二十日

证券简称
：

龙星化工 证券代码
：

002442

公告编号
：

2011-028

龙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资建设白炭黑项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一、投资概述

2011

年

05

月

19

日，龙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2011

年第四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投资建设白炭黑项目的议案》，同意公司建设

3.5

万吨高分散白炭黑项目。

白炭黑是白色粉末状无定形硅酸和硅酸盐产品的总称，主要是指沉淀二氧化硅、气相二氧化硅、超

细二氧化硅凝胶和气凝胶，也包括粉末状合成硅酸铝和硅酸钙等。白炭黑的用途十分广泛，主要用于：橡

胶制品、农业化学制品、日用化工制品、胶结剂、抗结块剂、医药、造纸填料，此外还可用在消防剂、饲料、

化妆品、消光剂、颜料、油漆等许多行业。

在橡胶制品中，特别是轮胎中添加白炭黑将显著改善对地抓着性能，提高使用安全性，降低滚动阻

力，减少油耗和尾气排放。

二、投资主体及建设地点

投资主体为龙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住所为：河北省沙河市东环路龙星街

1

号。

建设地点为本公司厂区预留用地。

三、项目基本情况

本公司已经取得河北省发展改革委员会核准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备案证， 准许公司分多期建设六

条高分散白炭黑生产线，总规模可达到年产

21

万吨。 经预算，总投资额为

112

，

483.7

万元。

公司董事会决定使用自有资金建设该项目的第一期年产

3.5

万吨高分散白炭黑项目。 剩余项目分期

进行。

1

、投资额与建设期：

一期项目总投资额为：

21,722.28

万元。

其中建设资金

19,251.36

万元，固定资产投资

14

，

611.5

万元，包括主要生产设施、白炭黑车间。 辅助生

产设施投资

922.63

万元，包括原料库房、成品库房、水处理间和工艺水池。 以及配套的公用工程全厂性设

施投资

773.43

万元，包括供电、电讯、外管、总图运输、给排水等费用。 工程建设及其他费用

1,560

万元。

流动资金

2,470.92

万元，项目建设期为两年。

2

、财务分析评价结论：

按照正常进度和投资估算，项目投产后，产量能够达到

3.5

万吨

/

年，按照目前相同品质及规格的产品

平均售价

6500

元

/

吨（含税）预测，利润总额

4941

万元，所得税按利润总额的

15 %

计取，年所得税额为

741.23

万元； 项目年净利润为

4200

万元； 法定盈余公积金和任意盈余公积金分别取税后利润的

10%

和

5%

。 年销售收入

2.5

亿元。 预计总投资收益率大于

20%

，项目资本金净利润率大于

18%

，且本项目具有一

定的抗风险能力，因此表明本项目是可行的。

由于投资总额和市场需求情况可能发生变化，其实际盈利能力也存在不确定性，敬请投资者注意风

险。

四、投资的背景与必要性

世界各地对节油轮胎的需求正在快速增长，特别是欧洲、美国、日本、韩国等国家和地区相继推出了

轮胎标签法规，轮胎企业更多地把高分散白炭黑应用到配方中。作为橡胶工业补强材料高分散白炭黑的

发展呈现出高速发展态势，一方面因为在轮胎中使用高分散白炭黑可以降低滚动阻力、增加湿路面抓着

力、减少油耗，达到减少汽车废气排放的环保效应；另一方面高分散白炭黑生产所用的原料纯碱、石英

砂、硫酸均为国内供应。

对照欧美国家在橡胶中的白炭黑使用量与中国白炭黑在橡胶中使用量， 本公司此次投资既可以利

用自身炭黑生产的销售优势和炭黑生产的能源优势，又可以充分利用当地丰富的石英砂资源。

白炭黑生产的主要原料为石英砂、纯碱和硫酸，在本地区均有生产，沙河市石英砂储量丰富，已有多

家专业加工石英砂工厂，品质优良，能够满足项目所需原料的供应。

本公司炭黑生产中产生的尾气，目前仅用于发电，为了提高炭黑尾气的热效率，白炭黑生产的干燥

用气则全部利用炭黑生产中产生的尾气，实现炭黑尾气资源的高效利用。能够最大限度的节约了白炭黑

生产的能源费用，又达到节能减排的目的。

五、项目的整体评价

1

、本项目充分利用龙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炭黑尾气，可大大减少新项目燃料消耗；

2

、本项目充分利用龙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炭黑生产中产生的尾气，既节约项目新建锅炉投资，又减

少产品蒸汽成本支出；

3

、本项目可充分发挥当地的石英砂资源优势，利用高新技术，发展规模经济；

4

、本项目经济、社会效益显著，有很好的发展前景；

5

、主要原材料有可靠供应渠道，产品市场容量较大，可以很好的利用公司现有的炭黑销售网络，不

仅可节约营销费用，而且可很快打开销售市场；

6

、拟采用工艺技术路线先进，可形成系列化产品。

六、投资风险

（

1

）政策和市场发生变化的风险

项目从筹备到完全建成投产、发挥效益有一个两年的建设周期，期间国内、外市场环境可能发生变

化，从而带来政策和市场不确定性风险。

（

2

）建设资金不足的风险

本项目总投资额为

21,722.28

万元，全部由公司自筹，如资金不能及时到位将延误建设进度、投资目

标的实施。

（

3

）其他风险

本项目计划两年建成，由于建设周期较长，受国内建材价格上涨影响，项目投资存在偏离预算风险；

在项目建设期内，因技术进步，建设的项目在设备类型和布置上存在较大调整可能，由此引起项目投资

预算偏离风险；

七、备查文件

1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2011

年第四次会议决议；

2

、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龙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5

月

19

日

证券代码
：

002442

证券简称
：

龙星化工 公告编号
：

2011-029

龙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

2011

年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

龙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二届监事会

2011

年第四次会议于

2011

年

5

月

19

日下午

在公司

3

号会议室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本次会议通知于

2011

年

5

月

10

日以书面方式发出。会议应到监事

3

名，实到监事

3

名。 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候贺刚先生主持。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

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全体与会监事审议并以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了以下事项：

会议以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关于投资建设年产

3.5

万吨白炭黑生产线的议

案》

公司监事会认为： 公司以自有资金投资建设年产

3.5

万吨白炭黑生产线的决定符合中国证监会、深

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 白炭黑项目，可以利用自身炭黑生产的销售优势和炭黑生产的能源优势，又

可以充分利用当地丰富的石英砂资源。 同时，白炭黑项目可以提高炭黑尾气的热效率，实现炭黑尾气资

源的高效利用，达到节能减排的目的。

本项目投产后，社会效益显著，有很好的发展前景。 我们赞成公司董事会关于投资建设白炭黑项目

的议案。

本次投资的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股

东，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和公司利益的情形。

特此公告。

龙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

O

一一年五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
：

002442

证券简称
：

龙星化工 公告编号
：

2011-030

龙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

2011

年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龙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

2011

年第四次会议通知于

2011

年

5

月

10

日以电话方式发出，会议于

2011

年

5

月

19

日上午以现场结合方式在公司

2

号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

议由公司董事长刘江山先生召集，应出席的董事

9

人，实到董事

9

名；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

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了以下项议案：

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建设白炭黑项目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投资建设

3.5

万吨

/

年白炭黑项目，项目具体内容详见《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同期披露的《龙星化工 关于投资建设白炭黑项目的公告》。

特此公告。

龙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五月十九日

1

证券代码
：

001696

证券简称
：

宗申动力 公告编号
：

2011-23

重庆宗申动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

2011

年

5

月

19

日， 本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

111033

号 《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通知

书》，中国证监会对本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进行了受理审查，认为该申请材

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决定对该行政许可申请予以受理。 本公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对该事项

的审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重庆宗申动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5

月

19

日

股票编码
：

002073

股票简称
：

软控股份 公告编号
：

2011-026

软控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参股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通过发审委审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2011

年

5

月

18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行审核委员会

2011

年第

104

次工作会议

审核，软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参股的赛轮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申请

获得通过，尚待中国证券监督委员会作出予以核准的决定文件。

公司持有赛轮股份有限公司

22

，

772

，

559

股股票，占赛轮股份有限公司发行前总股本的

8.13%

。

特此公告。

软控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1

年

05

月

19

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０５１３

、

２００５１３

证券简称
：

丽珠集团
、

丽珠
Ｂ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１－１４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分红派息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

一、通过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５

日，公司召开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是否距离股东大会通过分配方案两个月以上实施的：

□

是

√

否

二、分红派息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分红派息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２９５

，

７２１

，

８５２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现金人民币

１．００

元（含税）。

扣税后派发金额：

１

、持有公司的

Ａ

股个人股东、证券投资基金、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ＱＦＩＩ

），公司根

据相关规定，实行代扣代缴所得税，实际每

１０

股派现金人民币

０．９０

元，对于其他

Ａ

股股东，公司未代扣代

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２

、持有公司

Ｂ

股的非居民企业股东，公司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关于非居民企业取得

Ｂ

股等

股票股息征收企业所得税问题的批复》（国税函［

２００９

］

３９４

号）的有关规定，在发放

２０１０

年度现金红利

时，按

１０％

的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扣税后每

１０

股实际发放的现金红利为人民币

０．９０

元；

３

、持有公司

Ｂ

股的个人股东，公司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

２００５

年

６

月

１３

日发布的《关于股息

红利个人所得税有关政策的通知》（财税［

２００５

］

１０２

号）规定，在发放

２０１０

年度现金红利时，按

１０％

的税率

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扣税后每

１０

股实际发放的现金红利为人民币

０．９０

元。 持有

Ｂ

股的股东，公司均按

税后金额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发放。

根据规定，

Ｂ

股股东的现金红利以本公司股东大会决议日后第一个工作日（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８

日）中国人

民银行公布的人民币兑换港币的中间价（

１

港元

＝

人民币

０．８４１８

元）折合港币兑付。

三、分红派息日期

１

、

Ａ

股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５

日，除息日：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６

日；

２

、

Ｂ

股最后交易日：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５

日， 除息日：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６

日，

Ｂ

股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０

日。

四、分红派息对象

１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５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

Ａ

股股东。

２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０

日（最后交易日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５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

Ｂ

股股东。

五、分红派息方法

１．Ａ

股股息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６

日通过股东托管券商直接划至其资金账户；

２．Ｂ

股股息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０

日通过股东托管券商或托管银行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若

Ｂ

股股东在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０

日办理了“丽珠

Ｂ

”转托管，其股息仍在原托管证券商或托管银行处领

取。

３

、以下股东的股息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８＊＊＊＊＊２７０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 ０８＊＊＊＊＊３９１

广州市保科力贸易公司
３ ０８＊＊＊＊＊８７３

深圳市海滨制药有限公司
六、其他事项说明

１

、如果公司

Ｂ

股股东中存在不属于非居民企业所持红利被扣所得税的情况，请最晚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５

日前与本公司联系，并提供相应证明材料，本公司确认情况属实后，将协助向主管税务机关就本次分

红派息已征税款和应纳税款的差额申请退税，并返还所扣税款。

２

、公司本次分配对

Ｂ

股个人股东实施代扣代缴所得税，若有个人股东发现自己可享受免征个人所

得税优惠，请最晚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５

日前与本公司联系，并提供相应证明材料，本公司确认情况属实后，将

协助向主管税务机关就本次分红派息已征税款和应纳税款的差额申请退税，并返还所扣税款。

七、有关咨询办法

咨询机构：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处

联系地址：珠海市拱北桂花北路

１３２

号丽珠大厦（邮编：

５１９０２０

）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６－８１３５８３９

传真号码：

０７５６－８８９１０７０

八、备查文件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０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32

2011

年
5

月
20

日星期五

证券代码
：

600584

证券简称
：

长电科技 编号
：

临
2011-013

江苏长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分红派息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06

元（含税）；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6

元（含税）。

·扣税前每股现金红利

0.06

元；扣税后每股现金红利

0.054

元。

·股权登记日：

2011

年

5

月

25

日

·除权除息日：

2011

年

5

月

26

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11

年

6

月

1

日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公司

2011

年

4

月

8

日召开的

2010

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 《

2010

年度利润分配方

案》，相关决议公告刊登于

2011

年

4

月

9

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二、利润分配方案

1

、经公司股东大会批准，以

2010

年度末总股本

853,133,610

股为基数，每

10

股派发现金

红利

0.6

元（含税），共计分配

51,188,016.60

元，分配后公司未分配利润结余转入下一年度。

2

、根据国家税法规定：

1

）对于

A

股的自然人股东，由本公司按

10%

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实际派

发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

0.054

元。

2

）对于

A

股的居民企业股东（含机构投资者），其现金红利所得税自行缴纳，实际派发

现金红利每股人民币

0.06

元。

3

）对于境外合格机构投资者（

QFII

）股东，按照税后每股人民币

0.054

元派发现金红利。

该类股东如能在本公告后的

10

个工作日内向我公司提供相关合法证明文件如：

①

以居民

企业身份向中国税务机关缴纳了企业所得税的纳税凭证：

②

以居民企业身份向中国税务

机关递交的企业所得税的纳税纳税申报表；

③

该类股东虽为非居民企业，但其本次获得的

红利属于该类股东在中国境内设立的机构、场所取得的证明文件。 由本公司核准确认有关

股东属于居民企业股东后，则安排不代扣代缴

10%

企业所得税，并由本公司向相应股东补

发相应的现金红利款每股

0.006

元；如该类股东未能在规定的时间内提供证明文件，则本公

司将按照

10%

税率代扣代缴

QFII

股东的现金红利所得税。

4

）对于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自行缴纳。

三、股权登记日、除息日、红利发放日

1

、股权登记日：

2011

年

5

月

25

日

2

、除权除息日：

2011

年

5

月

26

日

3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11

年

6

月

1

日

四、发放对象

截止

2011

年

5

月

25

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分配实施办法

1

、江苏新潮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所持有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发放。

2

、除江苏新潮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外的其他流通股股东的红利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各会员单位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全面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

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六、有关咨询办法：

联系人：朱正义 袁燕

联系电话：

86856061

联系传真：

0510-86199179

联系地址：江苏省江阴市滨江中路

275

号

邮政编码：

214431

九、备查文件目录

江苏长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及公告

江苏长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5

月

19

日


